
 

分析及說明： 

壹、事業概況： 

中央存款保險公司係依據存款保險條例，於民國 74年 9月 27日成立，主要任務在辦理各項存款

及信託資金之保險業務，並藉由全國金融預警系統之運作，隨時掌握要保機構之經營情況，加強宣導

存款保險及金融機構經營資訊透明化觀念，以保障存款大眾權益。另加速厚植存保基金，提高風險承

擔能力，並透過執行專案實地查證、追蹤考核及輔導監理措施，加強控制承保風險，協助維護金融秩

序。茲就該公司本（99）年度預算編列情形擇要分述如下： 

一、資本總額： 

該公司資本額為 100億元，與上年度預計數相同。其中中央政府投資 50億 9,521萬 9,000元，

占 50.95％；其他政府機關投資 49億 0,473萬 1,000元，占 49.05％；民股股東投資 5萬元。 

二、員工人數： 

該公司預計員額為 179人，與上年度相同。其中業務部門 149人，占 83.24％；管理部門 30

人，占 16.76％。 

三、最近5年主要營運項目及其消長趨勢：（表中95年度決算數環比之計算係以94年度決算數為100） 
 

95年度決算數 96年度決算數 97年度決算數 98年度預算數 99年度預算數
營 運 項 目 單 位 

營運值 環比 營運值 環比 營運值 環比 營運值 環比 營運值 環比

存 款 保 險 新臺幣百萬元 4,110 102.26 4,330 105.35 4,368 100.88 4,352 99.63 4,631 106.41

 

貳、本年度預算主要內容： 

一、營業收支及損益之預計： 

(一)營業收入 105億 0,551萬 5,000元，較上年度預算數 46億 1,575萬 9,000元，計增加 58億 8,975

萬 6,000元，約 127.60％。 

(二)營業成本 97億 5,196萬 7,000元，較上年度預算數 40億 5,768萬 3,000元，計增加 56億 9,428

萬 4,000元，約 140.33％。 

(三)營業費用 7億 4,670萬 8,000元，較上年度預算數 5億 5,074萬 6,000元，計增加 1 億 9,596

萬 2,000元，約 35.58％。 

(四)營業收支相抵後，獲營業利益 684萬元，較上年度預算數 733萬元，計減少 49萬元，約 6.68

％。 

(五)營業外費用 684萬元，較上年度預算數 733萬元，計減少 49萬元，約 6.68％。 

(六)營業及營業外收支相抵後，稅前純益無列數（依存款保險條例第 5 條規定，該公司每年度收



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及損失後之餘額，應全數提存保險賠款特別準備金。本年度收支結

餘之數，已悉數提列存款保險準備列入營業成本項下，故稅前純益無列數）。 

二、盈虧撥補之預計： 

本年度無盈虧撥補事項。 

三、現金流量之預計： 

(一)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71億 9,997萬元。 

(二)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： 

1.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382億 7,703萬 7,000元，其中現金流入 3億 0,001萬 6,000元，包

括流動金融資產淨減 3億元，減少固定資產 1萬 6,000元；現金流出 385 億 7,705 萬 3,000

元，包括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淨增 385億 7,054萬 7,000元，增加固定資產 650萬 6,000元。 

2.上述增加固定資產 650萬 6,000元，係辦理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之數，包括機械及設備 435

萬 6,000元，交通及運輸設備 84萬 8,000元，什項設備 130萬 2,000元。 

(三)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315億 6,629萬 6,000元，其中現金流入 1,385億 2,565萬 5,000元，

係增加長期債務之數；現金流出 1,069 億 5,935 萬 9,000 元，包括其他負債淨減 12 萬 1,000

元，減少長期債務 1,069億 5,923萬 8,000元。 

(四)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 4億 8,922萬 9,000元，係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129億 7,187萬 5,000

元，較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124億 8,264萬 6,000元增加之數，悉數為存放央行淨增之數。 

四、補辦預算： 

該公司以前年度預算執行期間，確因經營環境發生重大變遷或正常業務之確實需要，未及列

入當年度預算，而依預算法第 88 條規定，報經本院核准後，先行辦理，再補辦本年度預算者，

計有下列項目： 

   單位：新臺幣千元

項      目  金    額 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明

(一)長期債務－舉借 

(二)長期債務－償還 

 18,000,000

62,390,763

為撙節利息費用，辦理舉借新債償還舊債。

為撙節利息費用，辦理舉借新債償還舊債。

 

 
 


